

		
附件4
广西师范大学档案归档基本业务规范（试行）
为加强广西师范大学档案业务建设，规范归档整理业务操作，提高档案管理质量和水平，做到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管理科学、服务有效，根据《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22-2015）等法规标准，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范。
一、归档范围
学校在教学、科研、管理和其他各项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学校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照片、录音、录像等不同载体的文件材料，均属学校档案。
（一）广西师范大学应归档的材料包括：党群、行政、教学、科研、基本建设、仪器设备、产品生产、出版物、外事、财会、照片、录音、录像、实物等十二大类的材料及其相应的电子文档。
（二）归档的档案材料包括纸质、电子、照片、录像（录音）带、光盘、硬盘等各种载体形式。
二、归档整理原则
归档整理是指将应归档的文件材料以件（或卷）为单位进行分类、组件、组卷、排列、编号、编目、装订、装盒，使之有序化的过程。归档整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遵循文件的自然形成规律，保持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
（二）区分不同价值，便于保管和利用。
（三）符合文档一体化要求，便于计算机管理和计算机辅助管理。
（四）保证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整理协调统一。
三、归档材料的质量要求
（一）内容真实，齐全完整。
（二）页面整洁，图文清晰。
（三）规格统一，手续完备。
（四）书写和制作材料符合规定。
四、保管期限划分
根据学校工作和为国家积累历史文化财富的需要，按照文件材料的保存价值，广西师范大学档案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定期（30年）/长期、定期（10年）/短期三种。
1．永久：凡是反映学校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历史面貌、对学校发展、国家建设、历史研究有长远利用价值的，列为永久保管。
2．定期（30年）：凡是反映学校一般工作活动，在长期内对学校和社会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列为定期（30年）/长期保管。
3.凡是在较短时间内对学校有参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列为定期（10年）/短期保管
五、归档材料的分类方法和档号编制原则
档案分类按照“年度—问题—保管期限”三级分类法进行分类。同一全宗应保持分类方案稳定。不同年度、问题、保管期限的文件原则上不能混合，应分别进行整理。
档号编制应遵循唯一性、合理性、稳定性、扩充性、简单性原则，作用是确定归档文件在全宗中的位置，为查找利用时档案实体存取提供条件。
六、归档时间
（一）党群、行政类档案：次年六月底前归档。
（二）教学类档案：次年六月底前归档。
（三）基建类档案：次年六月底前归档。其中基建项目档案应在通过竣工验收后两个月内归档。
（四）科研类档案：次年六月底前归档。其中科研项目档案应在通过鉴定验收后两个月内交由科研部门整理后统一归档。
（五）仪器设备档案：次年六月底前归档。其中仪器设备项目档案应在开箱验收后两周内整理归档。
（六）产品、外事、财会、出版物类档案：次年六月底前归档。其中会计凭证、帐簿在会计年度结束后，暂由会计部门保管一年，期满后次年六月底前归档。
（七）照片、录音、录像档案等载体形成后，次年四月底前归档。
（八）实物档案：原则应于次年六月底前归档，但视情况也可随时整理归档。
（九）其他：应归档的文件材料按有关规定整理归档，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保存或销毁。
七、文件材料归档整理方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以“卷”为单位的档案整理方法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档案工作的需要。国家档案局发布的《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 22—2015）规定，将传统的以“卷”作为文书档案的整理单位改为以“件”作为文书档案的整理单位。结合高等学校档案工作实际，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采用“件”与“卷”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方法如下：
（一）将归档材料以“件”为整理单位的归档方法
1.以“件”为整理单位归档的材料
学校党委、行政制发的文件以及党委、行政办公会议纪要、记录和上级部门下发的文件，会计报表、账簿、凭证、工资清册，照片、录音、录像档案与实物档案，教学综合类等，均以“件”为整理单位归档。其中：学校党委制发的师党（办、纪监等）、党委常委会会议纪要、党委常委会会议记录称为党群文件（DQ）；学校行政制发的师政（办、人事、函等）、校长办公会议纪要、校长办公会记录称为行政文件（XZ）；财会类文件称为财会（CK）；照片类档案称为照片（ZP）;录音类档案称为录音（LY）;录像类档案称为录像（LX）；实物类档案称为实物（SW）。具体划分见广西师范大学档案类目的划分与标识及档号编制方法(试行)。
2.以“件”为单位整理档案的一般要求
（1）归档文件一般以每份文件为一件。正文、附件为一件，文件正本与定稿为一件，原件与复制件为一件，正本与翻译本为一件，中文本与外文本为一件；会议纪要、会议记录一般一次会议为一件，会议记录一年一本的，一本为一件；有文件处理单或发文稿纸的，文件处理单或发文稿纸与相关文件为一件；会计报表、账簿、凭证、工资清册等，视具体情况装订成一册为一件；照片档案中每个事件照片为一件，每个活动的录音文件为一件，每个活动的录像文件为一件；实物档案中每件实物为一件。
（2）来文与复文（请示与批复、报告与批示、函与复函等）要独立成件，但来文与复文要互相注明参见号，以方便查找。对电话批复、口头批复未形成文字，或未批复、但实际上已办理、既成事实的，此类请示文件在归档之前，应由承办人员在请示文件上注明办理的具体情况，并加盖公章后归档。
3.以“件”为整理单位归档的排列方法
按事由具有的共同属性分别集中排列，即按责任者或承办部门分别集中排列。党群文件按照师党（办、纪监等）、党委常委会会议纪要、党委常委会会议记录的大顺序和文号进行排列；行政文件按照师政办（办、人事、函等）文件、校长办公会会议纪要、校长办公会会议记录的大顺序和文号进行排列；上级机关文件按照发文机关、发文时间进行排列；会计类按照CK12（13/14/15）和保管期限进行排列；实物类按照三级类目顺序和保管期限排列。
4.以“件”为整理单位归档的档号编制方法
档号的结构为：全宗号+年度号+分类号+保管期限+件号。
各类档案的档号结构详见《广西师范大学档案类目划分与标识及档号编制方法》。
5.对归档文件进行编目
（1）归档文件应根据档号顺序编制归档文件目录。归档文件目录设置序号、档号、文号、责任者、题名、日期、密级、期限、页数、备注等项目。
（2）归档文件目录表格采用A4幅面，横向设置。
（3）归档文件目录除保存电子版本外，按照保管期限、机构或问题打印装订成册，目录封面设全宗名称、年度、保管期限、机构或问题等项目。
6.纸质归档文件的修整、装订、编页、盖章和装盒
（1）修整。对破损文件进行修复，对字迹模糊文件进行复制，去除文件上易锈蚀金属物，对过大纸张进行折叠。
（2）装订。归档文件一般以件为单位装订，装订材料使用不锈钢订书钉或棉线。
（3）编页。归档文件一般以件为单位编页。页码逐页编制，分别标注在文件正面右下角，或左下角的空白位置。文件材料已印制成册并编有页码的，拟编制页码与文件原有页码相同的，可以保持原有页码不变。
（4）盖章。归档章项目有全宗号、年度、件号、机构或问题、保管期限、页数。归档章加盖在公文首页右上角空白处，不要压住文件字迹。
（5）装盒。将归档文件按顺序装入档案盒，并填写档案盒背脊及备考表。档案盒设计应符合《归档文件整理规则》，由档案馆统一定制。档案盒背脊位置应设置归档文件档号，档号按盒内文件排列顺序依次标注。不同保管期限的归档文件不能装入同一个档案盒。备考表包括盒内文件情况说明、整理人、检查人和日期，放置于盒内文件之后。装盒由档案馆统一负责。
（二）将归档文件以“卷”为整理单位的归档方法
1.以“卷”为整理单位归档的材料
除了前述所列以“件”为单位整理的档案外，学校其他各类材料均以“卷”的形式整理，包括党群、行政、教学、科研、基本建设、仪器设备、产品生产、出版、外事、财会文书等各类的材料。
2.以“卷”为整理单位归档的组卷方法
（1）以问题特征为主，原则上采用一个问题形成的材料一卷或多卷的方法组合案卷。即应视文件材料的多少进行。当同一问题的文件较多时，可酌情适当分卷，组成数卷；问题单一、文件数量少者可组薄卷，严禁跨类组卷。卷内问题力求简单，尽量不组综合卷。
（2）同一年度、同一问题、同一保管期限的文件材料归入同一个卷内。对于计划、规划、总结、统计报表等内容涉及不同年度的材料，按材料的落款日期，判定所属年度；跨两个年度的会议形成的文件材料，统一放在开幕年；跨两个年度处理的案件形成的文件材料，统一放在结案年；毕业生学籍档案放在毕业年度；项目的材料不论过程长短，均放在审结、购置、竣工年度。
（3）不同保管期限的文件材料应分别组卷，案卷顺序要按永久、长期先后排列。
（4）专题性、成套性档案可按专题、项目分阶段、结构、部件等分别组卷。
（5）案卷厚薄适宜，用纸幅面以A4型为标准。不同尺寸的材料折叠为统一A4幅面。卷内文件一般不应超过200个自然页，即200张A4型纸。
3.以“卷”为整理单位归档的档号编制方法
档号的结构为：全宗号+年度号+分类号+保管期限+卷号
各类档案的档号结构详见《广西师范大学档案类目划分与标识及档号编制方法》。
4.“卷”内文件排列方法
(1)卷内文件排列一般应文字材料在前，图样在后。图样按目录或图号排列，配套的特殊载体文字材料按有关规定整理。
（2）会议文件、统计报表等成套性文件可集中排列。
（3）文件排列要层次清楚，有一定的规律性和连续性。
5.卷内文件页号的编写方法
页号是指卷内所有文件页数的顺序编号。卷内文件按顺序排列后，均应依次在有图文的页面、非装订线一侧下角，使用铅笔以阿拉伯数字编写页号。卷内目录和空白页面、备考表不编页号。编写页号时，不能出现重号、漏号现象。
6.卷内文件目录编制方法
每个案卷必须按规定格式逐件填写卷内目录，包括：
(1)序号：卷内文件排列的顺序号。从“1”开始按文件排列顺序流水编排，每件文件一个号。
(2)文号：文件的发文字号。发文字号包括发文机关代字、年度（以六角括号“〔〕”括入）、顺序号，要填写齐全，不得简化。如师党〔2019〕01号。没有文号的，不用标识。
(3)责任者：文件的发文机关或署名者。填写文号对应的责任者。责任者两个及以上的，应填写一个主要的；没有责任者的，要考证清楚，及时补齐。
(4)标题：文件标题，一般应照文件抄录，不得随意更改和简化。无标题或标题不规范的，应自拟标题，外加“[]”。发言稿、文稿应注明责任人并冠其相应的职务。
(5)日期：文件的形成时间。以国际标准日期表示法标注年月日，如20190331。如果卷内目录设置“起止日期”，则起止日期按上下两行排列，前后不使用“-”符号连接。没有日期的文件，要考证清楚，及时补齐。
(6)页号：文件在卷内位置所在的页号。应填写每件文件第一页上的页号，卷内最后一件文件要填写起止页号，用“-”符号连接。
卷内目录用纸幅面尺寸采用国际标准A4型。卷内目录的格式，由档案馆统一设置。
卷内目录项目要填写齐全、准确，打印整洁。卷内目录在装订时应放在卷内第一件文件（即页号“1”）前面。
7.案卷封面填写方法
案卷封面包括案卷题名、卷内文件起止日期、件数、页数、保管期限、案卷档号。
（1）拟写案卷题名:案卷题名应简明确切、结构完整，体式统一。一般采用段落式标法，由主要责任者、问题、名称（文种）三要素构成，文尾不加句号。部分案卷题名可以是项目的名称代号及其阶段、部件、组件的代号或名称。一般不超过50个字。体现年度的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责任者应当填写全称或规范化简称，如“党委组织部”“教务处”“资产管理处”等。
（2）填写封面项目:在学校名称与案卷题名之间，应按一级类目填写或打印档案类别，即“党群类”“行政类”“教学类”等字样。
“起止日期”项，以阿拉伯数字标注；“件数”项，以阿拉伯数字标注卷内文件的总件数；“页数”项，以阿拉伯数字标注卷内文件的总页号；“保管期限”项，根据案卷的保管期限标注永久、长期；“案卷档号”项，一卷一号逐卷标注。
案卷号的排列应在分类方案的最低一级类目下按永久、定期（30年）/长期、定期（10年）/短期的先后顺序排列。封面项目应填写齐全、准确，体式统一，打印整洁。
（3）案卷封皮制作:采用150克无酸牛皮纸，外形尺寸为300㎜×215㎜，封皮采用平面设计，右边带活舌。案卷封皮由档案馆统一定制。
8.备考表填写方法
卷内文件缺损、修改、补充、移出、销毁等情况，应如实填写在备考表内，并且由立卷人、审核人签署姓名、日期。立卷人是组成本卷的责任者，通常为部门档案管理员；审核人是对案卷质量进行审核的责任者，通常为部门分管档案的领导。备考表用纸幅面采用A4型。
9.案卷装订
案卷装订由档案馆统一负责。
（1）拆除文件上的金属物:装订前要拆除卷内文件上的金属物及其他多余原装订材料。
（2）修补、托裱破损文件:对污染、破损的文件要进行必要的去污、修补或托裱。字迹稍模糊或易褪变的文件材料应予复制并与原件放在一起(包括用传真纸和压敏感应纸的文件)。
（3）整理不规范的纸张:卷内文件的左边与底边应与封面的左边与底边取齐，文件不能露出封面；文件的页面尺寸不应大于A4型纸的尺寸，页面尺寸较大的文件应按A4型纸的尺寸进行折叠或剪切；文件左边预留的装订宽度不能少于15㎜，若左边装订宽度过窄，必须加大装订宽度后再予装订。
（4）采用“三点一线”法装订:装订的位置应在案卷左边，三装订孔距离左卷边约10㎜，上下装订孔距封面(卷皮)上下两边各约30㎜。最后用纯棉线绳扎牢。装订后的案卷应牢固、整齐、美观，不漏页。
10.案卷装盒
案卷装盒由档案馆统一负责。原则上同一年度、同一问题、同一保管期限的案卷放在同一档案盒内；案卷档号应按盒内案卷排列顺序依次标注。
11.编制案卷目录
按照分类方案和案卷的排列顺序，逐卷抄录。项目抄录应齐全、完整、规范。案卷目录应打印装订。
12.组合全引目录
案卷目录在前，卷内目录在后，按门类组合成册，每册厚度适中。组合的全引目录应接上一年度的全引目录排列顺序，有一定的规律性，不能随意改动。
八、照片、录音、录像材料、实物材料（原件）归档方法
照片、录音、录像材料，实物材料（原件）归档需附纸质版和电子版的文字说明。照片材料、录音材料、录像材料说明包括：时间、事件名称、人物、地点、摄录者；获赠的实物（礼品、纪念品）须注明题名、获赠时间、捐赠人；奖品（奖杯、奖状、证书、锦旗等）须注明题名、获得时间、颁奖单位等。照片、录音、录像、视频等电子文件，则应给每张照片、每个录音和每个视频作说明，并用“说明”作该电子文件的文件名。照片较多时，应先进行鉴定、遴选、分类，每项活动的照片存放在一个文件夹内，文件夹名称为“日期+事件名称”。如：2017年12月20日，田家炳教育基金会董事局主席、田家炳先生长子田庆先率团到访我校，校党委书记邓军，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孙杰远会见田庆先一行并座谈。
九、档案验收交接
（一）档案验收
各学院（部）、各单位归档文件材料整理完毕后，应及时向档案馆移交。档案馆有关业务部室应及时将移交的所有档案及目录开展验收。验收内容包括：
1.质量检查:按照档案业务规范的要求和规定，检查组件或组卷是否合理，案卷封面、归档文件目录或卷内目录、备考表填写是否规范，案卷及卷（件）内文件排列、整理是否符合要求，案卷标题是否简明、准确，文件材料字迹，手续是否规范等。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案卷应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按时完成。
2.数量检查:看归档文件或案卷总数与移交目录是否相符。
（二）档案交接
经验收无误后，填写《档案移交情况说明》与打印归档目录，载明归档文件数量、案卷数量、移交时间等内容，交接双方经办人、业务主管应在档案交接表上签章，交接表一式二份，双方各保存一份。
本规范未尽事宜，参阅《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类法》《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归档文件整理规则》或由档案馆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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